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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4_BB_8E_E4_c67_269601.htm 第二章 支付结算法

律制度 【要点一】支付结算概述 1、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

清算的中介机构。办理支付结算必须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金融机构；所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得作为中介机构办理支付

结算。 2、支付计算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管理全

国的支付结算工作，包括支付结算制度的制定（所以注意《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由人行制定）；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

或支行负责本辖区的支付计算工作的管理。 【相关连接】：

会计管理体制，国务院财政部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地方

县级以上管理本辖区的会计工作。 【要点二】办理支付结算

的基本要求★★ (1)单位、个人和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必须使用

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的票据和结算凭证。 【特别注

意】：未使用统一规定印制的票据和结算凭证，其中票据无

效，结算凭证银行不受理。 【相关连接】：（注意相同规定

在三处出现） 1、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

票据无效，结算凭证银行不受理。 2、票据和结算凭证的金

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不一

致票据无效，结算凭证银行不受理。 (2)单位、个人和银行应

当按照《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开立、使用账户。 (3)票

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

、变造。 【特别注意】：出票或签发“日期”，“收款人”

名称不得更改。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

当由原记载人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相关连接】：原始凭证



的金额有误的只能由开票方重开，不得更改。其他内容可以

更改，更改必须由开票方更正，更正处加盖原出票单位的印

章。 (4)填写票据和结算凭证的基本要求 ①关于收款人名称：

一般记载对方全称，也可以填写规范化简称。简称要求排他

性，同一性。 ②票据的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票据出

票日期使用小写填写的，银行不予受理。 ③在填写月、日时

，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拾和

叁拾”的，应在其前加“零”；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

在其前面加“壹”。大写日期未按要求规范填写的，银行可

予受理；但由此造成损失的，由出票人自行承担。 ④中文大

写金额数字应用正楷或行书填写，使用繁体字，也应受理。 

⑤中文大写金额数字到“元”为止的，在“元”之后应写“

整”(或“正”)字；到“角”为止的，在“角”之后可以不

写“整”(或“正”)字。大写金额数字有“分”的，“分”

后面不写“整”(或“正”)字。 ⑥中文大写金额数字前应标

明“人民币”字样，大写金额数字应紧接“人民币”字样填

写，不得留有空白。大写金额数字前未印“人民币”字样的

，应加填“人民币”三字。 ⑦阿拉伯小写金额数字中有“0

”时，中文大写应按照汉语语言规律、金额数字构成和防止

涂改的要求进行书写。 ⑧票据和结算凭证的金额以中文大写

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

据无效，结算凭证银行不受理。 【要点三】银行结算账户 （

一）银行结算账户的种类 (1) 银行结算账户按存款人不同，分

为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2) 银行结算账户

按用途不同，分为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

账户、临时存款账户。 (3) 个体工商户凭营业执照以字号或经



营者姓名开立的银行帐户纳入“单位银行结算帐户”管理。 

（二）银行结算账户的撤销 存款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向

开户银行提出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的申请： (1)被撤并、解散、

宣告破产或关闭的； (2)注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3)因迁

址需要变更开户银行的； (4)其他原因需要撤销银行结算账户

的。 存款人尚未清偿其开户银行债务的，不得申请撤销银行

结算账户。(三)基本存款账户 1.基本存款账户的概念 基本存

款账户是指存款人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而开立的银

行结算账户，是存款人的主要存款账户。 2.基本存款账户使

用范围 基本存款账户的使用范围包括：存款人日常经营活动

的资金收付，以及存款人的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 (四)

一般存款账户 1.一般存款账户的概念一般存款账户是指存款

人因借款或其他结算需要，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以外的

银行营业机构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 2.一般存款账户的使用

范围一般存款账户主要用于办理存款人借款转存、借款归还

和其他结算的资金收付。一般存款账户可以办理现金缴存，

但不得办理现金支取。 (五)专用存款账户 1.专用存款账户的

概念 专用存款账户是指存款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对有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

户。 2.专用存款账户的使用范围 专用存款账户适用于：基本

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财政预算外资金，粮、棉、油收

购资金，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交易保证金，信托基金，

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汇缴资金，业务支出资金等

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 3.单位银行卡帐户的资金必须由基

本存款帐户转帐存入，该帐户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 4.收

入汇缴帐户款项转出只能往基本帐户划款，不得支取现金。



5.业务支出帐户资金转入只能从基本帐户转入，可以按照规

定办理现金支取业务。 (六)临时存款账户 1.临时存款账户的

概念 临时存款账户是指存款人因临时需要并在规定期限内使

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 2.临时存款账户的使用范围 ①临

时存款账户用于办理临时机构以及存款人临时经营活动发生

的资金收付。 ②临时存款账户支取现金，应按照国家现金管

理的规定办理。 ③注册验资的临时存款账户在验资期间只收

不付。汇缴人与出资人的名称要求一致。 ④临时存款账户有

效期最长不得超过2年。 (七)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1.邮政储蓄机

构办理银行卡业务开立的账户纳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2.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使用范围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用于办理个

人转账收付和现金支取；储蓄账户仅限于办理现金存取业务

，不得办理转账结算。 (八)异地银行结算账户 1、存款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异地开立有关银行结算账户： (1)营业

执照注册地与经营地不在同一行政区域(跨省、市、县)，需

要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 (2)办理异地借款和其他结算需要开

立一般存款账户的； (3)存款人因附属的非独立核算单位或派

出机构发生的收入汇缴或业务支出需要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

； (4)异地临时经营活动需要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 (5)自然

人根据需要在异地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 【要点四】票

据 1、票据的总概 ①票据的种类：在我国，票据包括银行汇

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和支票。 ②票据的融资功能通过票

据的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实现的。 ③票据的当事人分为：

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事人。其中 基本当事人（只要票据作

成和交付就存在的当事人）包括出票人，付款人，收款人； 

非基本当事人（通过一定的票据行为而加入票据关系的当事



人，注意没有这些行为，该当事人是不存在的）因背书行为

产生背书人，被背书人；因票据的承兑行为而产生承兑人；

因票据的保证行为而产生保证人。 ④票据行为：出票，背书

，承兑，保证。 注意：出票本身包括作成和交付两个行为，

如果只有作成而没有交付，所谓的收款人无法享受权利。而

且出票行为还是票据的最基本行为，如果出票行为无效，其

他行为无从而谈。另外注意背书行为的解释。 2、银行汇票

： ①概念：是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

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②银行汇票的

使用范围 单位和个人在异地、同城或统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

种款项结算，均可使用银行汇票。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账，

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也可以用于支取现金。 ③银行

汇票的记载事项 签发银行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表明“银

行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承诺；出票金额；收款人名

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 ④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

出票日起1个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